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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重庆市民政局
重庆市扶贫办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进一步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

种范围的通知
渝卫发〔2020〕3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医保局、民政局、扶贫办，两江

新区社发局、社会保障局，高新区公共服务局，万盛经开区卫生

计生局、人力社保局、民政局，市卫生健康委各委属医疗机构，

陆军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、陆军第九五八医院、武警重庆市总队

医院，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：

为持续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，助力脱贫攻坚

全面收官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民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、国家医保

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

围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20〕338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（见

附件 1），经研究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，请做好贯彻落实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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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进一步扩大救治病种。根据《通知》和我市农村贫困人

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进展，在原有 30 个大病专项救治病种的基

础上，新增膀胱癌、肾癌、重性精神疾病等 3 个病种纳入我市大

病专项救治范围。我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共计 33

种。

二、继续做好大病救治工作。膀胱癌和肾癌大病专项救治定

点医院原则设置在区县级医院，重性精神疾病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辖区内具备救治能力的医疗

机构中确定，区县大病专项救治定点医院对农村贫困人口区县域

内住院实行“先诊疗后付费”。区县辖区内医院不具备救治条件

的，可按就近或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将患者转诊至有救治能力的大

病专项救治定点医院集中救治。增加市精卫中心为重性精神疾病

救治定点后备医院。各定点医院要积极推进临床路径管理，落实

分级诊疗、加强质量控制、严格管控医疗费用。建立市、区县两

级专家组，通过开展远程技术支持、培训教育、对口帮扶等，协

助区县定点医院提升大病救治能力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根据国

家和我市要求，在 2020 年 6 月 4 日前调整完善相关工作方案，

扎实推进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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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切实落实“先诊疗后付费”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口区县域内住院“先诊疗后付费”

工作的督查指导。各“先诊疗后付费”定点医疗机构要广泛开展培

训和宣传，提高有关工作人员和群众对相关政策的知晓率，做好

入院办理窗口告知，确保入院前贫困患者的身份核实，全面落实

“先诊疗后付费”。

请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于 6 月 5 日前将辖区

内大病专项救治定点医院名单（见附件 2）电子版报市卫生健康

委。

联系人：市卫生健康委 王莉；联系电话：67794849；电子

邮箱：67706026@163.com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等 4 部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农

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围的通知

2.各区县大病专项救治定点医院名单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民政局

mailto:67706026@163.com
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

- 4 -

重庆市扶贫办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
2020 年 5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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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各区县大病专项救治定点医院名单

填报人姓名和手机:

区县 辖区所在隐患的医疗机

有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

救治定点医院个数

辖区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大

病专项救治定点医院名单

其中膀胱癌肾癌定

点医院名单

其中重性精神疾病

定点医院名单

1. 1. 1.

2. 2. 2.

… …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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